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文件

荣昌府公〔2024〕43号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

关于变更公告部分内容的公告

2023年11月14日、2023年12月14日、2024年1月19日在拟征收地块所在的街道、社区（村）和村民小组张贴发布了征收土地的预公告荣昌府公〔2023〕89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荣昌府公〔2023〕105号、确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荣昌府公〔2024〕6号。因该地块规划依据调整，并将纳入我区成片开发方案，按规定其征地报批方式需由单独选址方式调整为批次方式，我府对原征收土地的预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确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中涉及项目名称、公共利益情形和土地征收目的内容同步进行了变更，其余内容不变，变更后的公告详见附件。

本公告公告期限为30日，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对附件中《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当于公告期满前通过当面递交或者邮寄的方式，向荣昌区房屋征地拆迁中心提出书面意见。书面意见应当签字、加盖手印（印章）并附具身份证明材料（地址：荣昌区昌元街道兴隆街172号209室；邮编402460；联系人：雷继锋；联系电话：023—46782267）。

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本府将组织听证。
附件：1﹒征收土地的预公告

2﹒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3﹒确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　　　

 2024年5月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关于

征收土地的预公告

（荣昌府公〔2023〕89号）
实施成片开发建设符合法律规定公共利益情形，拟征收昌州街道红岩坪村9社1个街道2个村4个社集体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及土地现状

拟征收昌州街道红岩坪村9社1个街道2个村4个社集体土地33.1661公顷。其中，红岩坪村9社22.5279公顷、6社1.5629公顷、10社2.2313公顷，石河村9社6.8440公顷。具体范围

见拟征收范围示意图。

二、征收目的

土地征收后，拟用于荣昌区实施成片开发建设。

三、土地现状调查安排及要求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本府依法组织荣昌区房屋征地拆迁中心、昌州街道办事处及有关部门开展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对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口情况，拟征收土地的位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房屋、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权属、种类、数量等情况进行调查，拟征地范围内的土地的所有权人、土地使用权人应当予以配合，并对调查结果予以书面确认。
四、其他事宜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拟征地范围内实施抢栽抢建等不当增加补偿安置费用的行为；违反规定的，不予补偿安置。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公告期限为10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附件：拟征地范围示意图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      
     2023年11月1日        
附件2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关于

实施成片开发建设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

（荣昌府公〔2023〕105号）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府于2023年11月14日发布了实施成片开发建设征收土地预公告（荣昌府公〔2023〕89号）。根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土地现状调查结果，组织有关部门拟定了成片开发建设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现将具体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补偿安置具体内容。详见附件《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二、异议反馈渠道。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

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的，应当于公告期满前通过当面递交或者邮寄的方式，向荣昌区房屋征地拆迁中心提出书面意见。书面意见应当签字、加盖手印（印章）并附具身份证明材料地址：荣昌区昌元街道兴隆街172号209室；邮编：402460；联系人：雷继锋；联系电话：023—46782267）。

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本府将依法组织听证。

三、办理补偿安置登记和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方式、期限。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后30日内，持不动产权属证明、身份证明、户口簿等材料到昌州街道办事处办理补偿安置登记，并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30日内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地址：昌州街道办事处216室；联系人：刘丽；联系电话：023—61478136）。

四、确定具体人员安置对象的期限

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30日内，按照《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44号）第十六条的规定确定具体的人员安置对象。具体人员安置对象按有关规定公示、初审、复核和核准。
本公告期限为30日。

特此公告

附件：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　　　 
 2023年12月7日　　　　

附件3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

关于确定实施成片开发建设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

（荣昌府公〔2024〕6号）
本府于2023年12月14日至2024年1月13日期间，依法对实施成片开发建设征地补偿方案进行了公告（荣昌府公〔2023〕105号），现将确定方案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附件：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　　　

 2024年1月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3之附件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为实施成片开发建设需要，荣昌区人民政府拟征收昌州街道红岩坪村、石河村集体土地33.1661公顷。根据《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44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渝府发〔2021〕14号）、《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荣昌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荣昌府发〔2021〕13号）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区实际，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如下：

一、征收范围及土地现状

拟征收昌州街道红岩坪村、石河村集体土地33.1661公顷。其中，红岩坪村9社22.5279公顷、6社1.5629公顷、10社2.2313公顷，石河村9社6.8440公顷。具体范围见征收范围示意图。

拟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详见《土地分类面积和征地安置人员情况表》（附件1）。

二、征收目的

土地征收后，拟用于实施成片开发建设。
三、补偿方式和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征收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不分地类，按照市人民政府制定公布的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乘以被征收土地面积计算。区片综合地价中，土地补偿费占30%，安置补助费占70%，具体补偿费用情况详见《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明细表》（附件2）。

1﹒土地补偿费。土地补偿费由荣昌区房屋征地拆迁中心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中，征收家庭承包土地的，土地补偿费的80%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被征收土地面积发放给承包经营户，土地补偿费的20%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管理和使用；征收未发包土地或者其他方式承包土地的，土地补偿费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管理和使用。

2﹒安置补助费。安置补助费由荣昌区房屋征地拆迁中心按照35000元/人的标准支付给人员安置对象。安置补助费支付后有结余的，结余部分交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管理和使用；不足的，由荣昌区人民政府安排资金予以补足。
（二）农村房屋补偿费。

农村房屋以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合法建筑面积为准，按照《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荣昌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荣昌府发〔2021〕13号）制定公布的重置价格标准补偿。

（三）青苗和其他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1﹒青苗及林木和其他经济作物实行综合定额补偿，以被征收土地面积扣除林地后的面积为准，补偿标准为8000元/亩。
涉及征收林地的，按照国家和本市征收林地的有关规定执行，补偿标准低于综合定额补偿标准的，按照综合定额补偿标准进行补偿。

2﹒其他地上建（构）筑物以实际清理丈量为准计算，补偿标准按《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荣昌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荣昌府发〔2021〕13号）文件附件3执行。

3﹒支付方式。青苗及林木和其他经济作物补偿费由荣昌区房屋征地拆迁中心按规定标准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委托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给所有权人；昌州街道办事处、村委会负责监督落实兑付给所有权人，青苗及林木和其他经济作物所有权人在规定时间内领取；其他地上建（构）筑物补偿费由昌州街道办事处按规定标准支付给所有权人。

4﹒建（构）筑物及其它附着物的拆除。有证房屋残值按标准补偿后，由昌州街道办事处统一组织拆除。有证房屋残值补偿标准：钢砼结构40元/㎡，砖混结构30元/㎡，砖木结构25元/㎡，其它结构20元/㎡。

四、不予补偿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补偿：

1﹒违法建（构）筑物；
2﹒区人民政府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后栽种的青苗及花草、树木等附着物；
3﹒其他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情形。

五、安置对象及安置方式

（一）人员安置。

人员安置对象范围及具体确定办法，按照《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44号）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执行。本次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共412人（附件1），具体人数以区政府按规定核准的人数为准。由荣昌区房屋征地拆迁中心采取发放安置补助费的方式进行安置，每个人员安置对象的安置补助费发放标准为35000元。

（二）住房安置。
住房安置对象范围及具体确定办法，按照《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44号）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执行。对住房安置对象采取农村宅基地自建安置、安置房安置和货币安置三种方式进行住房安置，住房安置对象应当以户为单位统一选择一种安置方式，一处宅基地上的住房计为一户。住房安置对象合法拥有两处以上（含两处）农村住房的，只在其享有宅基地权利的住房被搬迁时安置1次住房，不得重复安置住房。住房安置对象采取货币安置后，该户家庭成员不得再申请农村宅基地新建住房。
1﹒农村宅基地自建安置。

住房安置对象选择农村宅基地自建安置的，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庄规划以及国家和本市关于宅基地建房的有关规定。农村村民宅基地标准为每人30㎡，3人以下户按3人计算，4人户按4人计算，5人以上户按5人计算。自建住房补助标准为房屋重置价格标准的50%，并对新取得宅基地的住房安置对象按6000元/人的标准给予宅基地补助。

2﹒安置房安置。

安置房房源位于荣昌区昌元街道何家坡统建安置点。住房安置对象选择安置房安置的，住房安置建筑面积标准为每人30㎡；符合《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44号）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可以申请15㎡建筑面积的住房。

应安置建筑面积的部分，按照砖混结构房屋的重置价格标准（820元/㎡）购买。

因户型设计等原因，以户为单位，安置房超过应安置建筑面积不满5㎡的部分，按照安置房建安造价的50%（800元/㎡）购买；超过应安置建筑面积5㎡及以上不满10㎡的部分，按照安置房建安造价（1600元/㎡）购买；超过应安置建筑面积10㎡及以上的部分，按照住房货币安置价格标准（4000元/㎡）购买；每户购买安置住房面积最高不得超过该户应安置建筑面积40平方米。
因户型设计、住房安置对象意愿等原因，购买安置房未达到应安置建筑面积的，不足部分按照住房货币安置价格标准（4000元/㎡）支付给住房安置对象。

3﹒货币安置。

住房安置对象选择货币安置的，住房安置建筑面积标准为每人30㎡；符合《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44号）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可以申请15㎡建筑面积的住房。

货币安置款额等于住房货币安置价格标准乘以应安置建筑面积。住房货币安置价格标准为4000元/㎡。

4﹒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其被搬迁的房屋按重置价格标准的50%予以补助。

（1）被搬迁住房所有权人均不属于住房安置对象的；

（2）被搬迁住房属于住房安置对象合法拥有两处以上（含两处）的农村住房，且按《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44号）第二十八条规定不予住房安置的。
5﹒乡镇企业、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用房等登记为非住宅用途的房屋按照重置价格补偿标准的100%予以补助。

6﹒住房搬迁费。征地搬迁农村住房，应当支付搬迁费，用于被搬迁农户搬家及生产生活设施迁移。搬迁费按户实行一次性计发，3人以下户（含3人）标准为5000元/户，3人以上户标准为7000元/户。

7﹒临时安置费。

（1）农村宅基地自建安置的，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人员按450元/人•月计算并一次性支付18个月的临时安置费。

（2）安置房安置的，以应安置建筑面积计算，按15元/㎡·月计算并支付自搬迁之月起至安置房交付后6个月止期间的临时安置费。

（3）住房货币安置的，以应安置建筑面积计算，按15元/㎡·月计算并一次性支付12个月的临时安置费。8﹒奖励补助政策。

8﹒奖励补助政策。

（1）在规定时限内搬迁并移交房屋的，按被拆迁有证房屋重置价格标准的10%给予奖励；逾期未搬迁并移交的，不予奖励。

（2）在规定时限内搬迁并移交无证房屋的，按以下标准进行补助；逾期未搬迁并移交的，不予补助。

①砖混结构108元/㎡，②砖木结构84元/㎡，③土墙结构60元/㎡，④简易结构36元/㎡。

（3）被拆迁户可选择使用房票方式领取补偿安置款，并按照《重庆市荣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荣昌区房票补偿安置暂行办法的通知》（荣建委发〔2023〕43号）享受相关奖励补助政策。

9﹒支付方式：荣昌区房屋征地拆迁中心、昌州街道办事处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征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所有权人有证房屋重置价格补偿费、其他地上建（构）筑物补偿费、住房货币安置费（品迭购买安置房费用）、自建住房补助费、宅基地补助费。在规定时限内搬迁并移交全部建（构）筑物后，经昌州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现场验收合格并腾退房屋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住房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房屋残值补偿费、提前搬迁奖励、无证房屋补助。

六、社会保障

对符合条件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缴费补贴。具体如下：

（一）补贴对象。征地人员安置对象中，在征收土地公告当月年满16周岁及以上的人员。

以下人员不属于补贴对象：1﹒按照或参照渝府发〔2008〕26号文件规定，已参加被征地农转非人员（被征地安置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2﹒在征收土地公告当月前已死亡，或已出国定居且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

（二）补贴年限。根据补贴对象在征收土地公告当月的年龄确定补贴年限，最低2年，最高15年。具体补贴年限如下： 
	年  龄
	补贴年限

	男性：年满50周岁及以上

女性：年满40周岁及以上
	15年

	男性：年满40周岁不满50周岁
	14年

	年满38周岁不满40周岁
	13年

	年满36周岁不满38周岁
	12年

	年满34周岁不满36周岁
	11年

	年满32周岁不满34周岁
	10年

	年满30周岁不满32周岁
	9年

	年满28周岁不满30周岁
	8年

	年满26周岁不满28周岁
	7年

	年满24周岁不满26周岁
	6年

	年满22周岁不满24周岁
	5年

	年满20周岁不满22周岁
	4年

	年满18周岁不满20周岁
	3年

	年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
	2年


（三）缴费补贴标准。缴费补贴标准为5500元/人·年。

（四）其他事项。具体补贴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实施缴费补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渝府办发〔2021〕96号）执行。

七、其他事项

（一）征地公告发布之日，持有合法证照且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对生产经营者一次性给予搬迁补助费，具体标准：

1﹒工业企业、经营性商业服务企业、规模化种植养殖企业设施设备需要搬迁的，按照所搬迁设施设备净值的15%—20%支付一次性搬迁补助费。

2﹒集中成片栽种的经济林（含果园、桑园、茶园等），按征收面积计算一次性搬迁补助费，标准为每亩3000元；专用鱼池按水面面积计算一次性搬迁补助费，标准为每亩3000元；持有相关证照的花卉苗木基地，按征收面积计算一次性搬迁补助费，标准为每亩15000元。 

（二）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市、区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1﹒土地分类面积和征地安置人员情况表
2﹒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明细表
附件之附件一

土地分类面积和征地安置人员情况表
                                                         单位：公顷、人
	被征土地所有权人
	本次征地前总面积
	本次征地前耕地面积
	本次征地分类面积
	人员安置对象人数

	
	
	
	总面积
	其中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

用地
	

	
	
	
	
	其中：耕地
	合计
	
	
	

	红岩坪村九社（原仰山村二社）
	22.0200 
	15.4867 
	8.9754 
	4.3536 
	7.8721 
	1.1033 
	
	101

	红岩坪村九社（原仰山村七社）
	6.9800 
	6.9800 
	2.1550 
	1.1502 
	2.1207 
	0.0343 
	
	50

	红岩坪村九社（原仰山村一社）
	14.3333 
	10.7667 
	11.3975 
	7.0517 
	10.4290 
	0.9685 
	
	142

	红岩坪村六社（原碧云村一社）
	20.2867 
	13.9400 
	1.5629 
	1.2728 
	1.5629 
	0.0000 
	
	27

	红岩坪村十社（原仰山村三社）
	16.9318 
	11.4857 
	1.9602 
	1.8685 
	1.9142 
	0.0460 
	
	30

	红岩坪村十社（原仰山村四社）
	26.6789 
	18.7365 
	0.2711 
	0.2367 
	0.2711 
	0.0000 
	
	4

	石河村九社（原殷家庙村三社）
	30.0989 
	20.4827 
	6.8440 
	4.7443 
	6.4363 
	0.4077 
	
	58

	合计
	137.3296
	97.8783
	33.1661 
	20.6778
	30.6063
	2.5598
	
	412


附件之附件二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明细表
                                                   单位：公顷、亩、元/亩、人、元/人、元
	被征土地所有权人
	征地面积
	区片综合地价标准
	土地补偿金额(30%)
	安置补助费(70%)
	两费合计

	
	
	
	
	人员安置对象人数
	安置补助费发放标准
	支付后有结余
	支付后无结余
	

	
	公顷
	亩
	
	
	
	
	安置补助费结余部分
	补偿金额
	安置补助费补足部分
	补偿金额
	

	红岩坪村九社（原仰山村二社）
	8.9754 
	134.6310 
	55600.00 
	2245645.08 
	101
	35000.00 
	1704838.52 
	5239838.52 
	
	
	7485483.60 

	红岩坪村九社（原仰山村七社）
	2.1550 
	32.3250 
	55600.00 
	539181.00 
	50
	35000.00 
	
	
	491911.00 
	1750000.00 
	2289181.00 

	红岩坪村九社（原仰山村一社）
	11.3975 
	170.9625 
	55600.00 
	2851654.50 
	142
	35000.00 
	1683860.50 
	6653860.50 
	
	
	9505515.00 

	红岩坪村六社（原碧云村一社）
	1.5629 
	23.4435 
	55600.00 
	391037.58 
	27
	35000.00 
	
	
	32578.98 
	945000.00 
	1336037.58 

	红岩坪村十社（原仰山村三社）
	1.9602 
	29.4030 
	55600.00 
	490442.04 
	30
	35000.00 
	94364.76 
	1144364.76 
	
	
	1634806.80 

	红岩坪村十社（原仰山村四社）
	0.2711 
	4.0665 
	55600.00 
	67829.22 
	4
	35000.00 
	18268.18 
	158268.18 
	
	
	226097.40 

	石河村九社（原殷家庙村三社）
	6.8440 
	102.6600 
	55600.00 
	1712368.80 
	58
	35000.00 
	1895527.20 
	3995527.20 
	
	
	5707896.00 

	合计
	33.1661 
	497.4915 
	
	8298158.22 
	412
	
	5396859.16 
	17191859.16 
	524489.98 
	2695000.00 
	281850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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